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邦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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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緝字第301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邦軒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應更正

「…於109年5月23日晚上10時55分許，由韓莉雯指引、邱邦

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新竹縣○○鎮

○○段○○○段00○0地號土地及新竹縣○○鎮○○○段000

0○0地號土地…」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邱邦軒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

法清除廢棄物罪。

（二）被告與共犯韓莉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未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

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即從事廢棄物之清

除，對於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影響生態保育，惟念其犯後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衡酌遭棄置廢棄物之時間、範圍

等犯罪所生危害，兼衡被告有拆除、泥作之工作，暨其犯

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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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翊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子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書記官  廖宜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

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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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

　　被　　　告　邱邦軒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0號

　　　　　　　　　　　　　之3

　　　　　　　　　　　　居苗栗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邦軒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於民國109年4月16日，

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7號為緩起

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期間已於110年4月16日期滿。竟仍不

知悔改，明知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事

業廢棄物業務，而其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未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一般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與韓

莉雯（所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另由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

月，下稱前案）共同基於違法清除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

絡，於109年5月22日22時55分許，推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永達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達公司）、吳文永共有坐落新竹縣○○

鎮○○段○○○段00○0地號土地及張萬興共有坐落新埔鎮

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復由邱邦軒

將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其以不詳代價自

不詳地點收集、受託清理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

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任意傾倒在本案土地上後離去。嗣經

陳雅姿發現後報警究辦後，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永達公司告訴及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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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邦軒於前案審理時

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

犯罪事實之全部。

2 同案被告韓莉雯於前案警

詢時、偵查中及審理中之

供述。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害人張萬興於前案警詢

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

51之2地號土地為其所共

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

板、木材、磚塊、輪胎、海

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

實。

4 告訴代理人黃國珍於前案

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竹縣○○鎮○○

段○○○段00○0地號土地

為吳文永、永達公司所共

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

板、木材、磚塊、輪胎、海

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

實。

5 證人陳雅姿於警詢中之證

述。

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貨車於前開時間將上開

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

實。

6 證人韓蕙語於前案審理中

之證述。

1.其為同案被告韓莉雯之

女。

2.被告邱邦軒經同案被告韓

莉雯引導，於上開時間，

駕駛前開車牌號碼000-00

01

02

4



    綜上，足認被告邱邦軒前述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已堪

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

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

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廢棄

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

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

之廢棄物。又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

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謂之「清除」指

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

47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處理」則包含：1、中間處

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

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

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2、最終

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

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

00號自用小貨車載運上開

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

事實。

7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

查工作紀錄、土地建物查

詢資料、監視器錄影紀錄

翻拍照片6張、現場照片1

7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

份（以上均為影本）等。

佐證犯罪事實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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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

符合其規定者（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查被告邱邦軒運送前開一

般事業廢棄物至上開土地堆置，並無為何「中間處理」、

「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行為，所為尚與廢棄物清理法

所規範之「處理」行為有別，僅該當同法所定之「清除」行

為。

  ㈡是核被告邱邦軒未依規定取得廢棄物之清除許可文件，而載

運上揭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將該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堆

置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

除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罪嫌。被告邱邦軒與同案

被告韓莉雯對於前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請

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檢　察　官  廖  啟  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  承  賢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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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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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邦軒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邦軒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應更正「…於109年5月23日晚上10時55分許，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及新竹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邱邦軒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
（二）被告與共犯韓莉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未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即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對於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影響生態保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衡酌遭棄置廢棄物之時間、範圍等犯罪所生危害，兼衡被告有拆除、泥作之工作，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為高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翊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子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書記官  廖宜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
　　被　　　告　邱邦軒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0號
　　　　　　　　　　　　　之3
　　　　　　　　　　　　居苗栗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邦軒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於民國109年4月16日，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7號為緩起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期間已於110年4月16日期滿。竟仍不知悔改，明知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業務，而其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一般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與韓莉雯（所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下稱前案）共同基於違法清除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於109年5月22日22時55分許，推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達公司）、吳文永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及張萬興共有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復由邱邦軒將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其以不詳代價自不詳地點收集、受託清理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任意傾倒在本案土地上後離去。嗣經陳雅姿發現後報警究辦後，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永達公司告訴及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邦軒於前案審理時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

		犯罪事實之全部。



		2

		同案被告韓莉雯於前案警詢時、偵查中及審理中之供述。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害人張萬興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為其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4

		告訴代理人黃國珍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為吳文永、永達公司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5

		證人陳雅姿於警詢中之證述。

		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於前開時間將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6

		證人韓蕙語於前案審理中之證述。

		1.其為同案被告韓莉雯之女。
2.被告邱邦軒經同案被告韓莉雯引導，於上開時間，駕駛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載運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7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工作紀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監視器錄影紀錄翻拍照片6張、現場照片17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以上均為影本）等。

		佐證犯罪事實之全部。







    綜上，足認被告邱邦軒前述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已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又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謂之「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處理」則包含：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查被告邱邦軒運送前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上開土地堆置，並無為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行為，所為尚與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處理」行為有別，僅該當同法所定之「清除」行為。
  ㈡是核被告邱邦軒未依規定取得廢棄物之清除許可文件，而載運上揭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將該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堆置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罪嫌。被告邱邦軒與同案被告韓莉雯對於前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檢　察　官  廖  啟  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  承  賢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邦軒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緝字第301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邦軒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應更正
    「…於109年5月23日晚上10時55分許，由韓莉雯指引、邱邦
    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新竹縣○○鎮○○
    段○○○段00○0地號土地及新竹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
    」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邱邦軒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
      法清除廢棄物罪。
（二）被告與共犯韓莉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未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
      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即從事廢棄物之清
      除，對於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影響生態保育，惟念其犯後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衡酌遭棄置廢棄物之時間、範圍
      等犯罪所生危害，兼衡被告有拆除、泥作之工作，暨其犯
      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為高
      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翊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子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書記官  廖宜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
　　被　　　告　邱邦軒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0號
　　　　　　　　　　　　　之3
　　　　　　　　　　　　居苗栗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邦軒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於民國109年4月16日，
    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7號為緩起
    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期間已於110年4月16日期滿。竟仍不
    知悔改，明知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事
    業廢棄物業務，而其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未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一般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與韓
    莉雯（所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另由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
    ，下稱前案）共同基於違法清除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
    於109年5月22日22時55分許，推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永達公司）、吳文永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
    ○○○段00○0地號土地及張萬興共有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
    之2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復由邱邦軒將前開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其以不詳代價自不詳地點收集
    、受託清理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
    業廢棄物任意傾倒在本案土地上後離去。嗣經陳雅姿發現後
    報警究辦後，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永達公司告訴及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邦軒於前案審理時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 犯罪事實之全部。 2 同案被告韓莉雯於前案警詢時、偵查中及審理中之供述。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害人張萬興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為其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4 告訴代理人黃國珍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為吳文永、永達公司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5 證人陳雅姿於警詢中之證述。 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於前開時間將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6 證人韓蕙語於前案審理中之證述。 1.其為同案被告韓莉雯之女。 2.被告邱邦軒經同案被告韓莉雯引導，於上開時間，駕駛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載運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7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工作紀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監視器錄影紀錄翻拍照片6張、現場照片17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以上均為影本）等。 佐證犯罪事實之全部。 
    綜上，足認被告邱邦軒前述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已堪
    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
    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
    ，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
    廢棄物。又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謂之「清除」指事
    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47
    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處理」則包含：1、中間處理：
    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
    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
    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
    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
    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
    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
    規定者（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查被告邱邦軒運送前開一般事業
    廢棄物至上開土地堆置，並無為何「中間處理」、「最終處
    置」或「再利用」之行為，所為尚與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
    「處理」行為有別，僅該當同法所定之「清除」行為。
  ㈡是核被告邱邦軒未依規定取得廢棄物之清除許可文件，而載
    運上揭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將該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堆
    置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
    除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罪嫌。被告邱邦軒與同案
    被告韓莉雯對於前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請
    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檢　察　官  廖  啟  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  承  賢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邦軒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邦軒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應更正「…於109年5月23日晚上10時55分許，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及新竹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邱邦軒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
（二）被告與共犯韓莉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未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即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對於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影響生態保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衡酌遭棄置廢棄物之時間、範圍等犯罪所生危害，兼衡被告有拆除、泥作之工作，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為高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翊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子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書記官  廖宜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
　　被　　　告　邱邦軒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0號
　　　　　　　　　　　　　之3
　　　　　　　　　　　　居苗栗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邦軒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於民國109年4月16日，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7號為緩起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期間已於110年4月16日期滿。竟仍不知悔改，明知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業務，而其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一般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與韓莉雯（所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下稱前案）共同基於違法清除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於109年5月22日22時55分許，推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達公司）、吳文永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及張萬興共有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復由邱邦軒將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其以不詳代價自不詳地點收集、受託清理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任意傾倒在本案土地上後離去。嗣經陳雅姿發現後報警究辦後，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永達公司告訴及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邦軒於前案審理時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

		犯罪事實之全部。



		2

		同案被告韓莉雯於前案警詢時、偵查中及審理中之供述。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害人張萬興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為其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4

		告訴代理人黃國珍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為吳文永、永達公司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5

		證人陳雅姿於警詢中之證述。

		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於前開時間將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6

		證人韓蕙語於前案審理中之證述。

		1.其為同案被告韓莉雯之女。
2.被告邱邦軒經同案被告韓莉雯引導，於上開時間，駕駛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載運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7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工作紀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監視器錄影紀錄翻拍照片6張、現場照片17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以上均為影本）等。

		佐證犯罪事實之全部。







    綜上，足認被告邱邦軒前述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已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又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謂之「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處理」則包含：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查被告邱邦軒運送前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上開土地堆置，並無為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行為，所為尚與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處理」行為有別，僅該當同法所定之「清除」行為。
  ㈡是核被告邱邦軒未依規定取得廢棄物之清除許可文件，而載運上揭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將該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堆置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罪嫌。被告邱邦軒與同案被告韓莉雯對於前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檢　察　官  廖  啟  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  承  賢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邦軒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邦軒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應更正「…於109年5月23日晚上10時55分許，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及新竹縣○○鎮○○○段0000○0地號土地…」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邱邦軒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
（二）被告與共犯韓莉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未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即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對於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影響生態保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衡酌遭棄置廢棄物之時間、範圍等犯罪所生危害，兼衡被告有拆除、泥作之工作，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為高中畢業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翊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子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書記官  廖宜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01號
　　被　　　告　邱邦軒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0號　　　　　　　　　　　　　之3　　　　　　　　　　　　居苗栗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邦軒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於民國109年4月16日，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57號為緩起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期間已於110年4月16日期滿。竟仍不知悔改，明知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業務，而其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一般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與韓莉雯（所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另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下稱前案）共同基於違法清除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於109年5月22日22時55分許，推由韓莉雯指引邱邦軒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前往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達公司）、吳文永共有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及張萬興共有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復由邱邦軒將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其以不詳代價自不詳地點收集、受託清理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任意傾倒在本案土地上後離去。嗣經陳雅姿發現後報警究辦後，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永達公司告訴及本署檢察官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邦軒於前案審理時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 犯罪事實之全部。 2 同案被告韓莉雯於前案警詢時、偵查中及審理中之供述。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害人張萬興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埔鎮汶水坑段1451之2地號土地為其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4 告訴代理人黃國珍於前案警詢時之指述。 前開坐落新竹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為吳文永、永達公司所共有，並遭傾倒上開壓克力板、木材、磚塊、輪胎、海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5 證人陳雅姿於警詢中之證述。 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於前開時間將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6 證人韓蕙語於前案審理中之證述。 1.其為同案被告韓莉雯之女。 2.被告邱邦軒經同案被告韓莉雯引導，於上開時間，駕駛前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載運上開廢棄物傾倒在本案土地之事實。 7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工作紀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監視器錄影紀錄翻拍照片6張、現場照片17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以上均為影本）等。 佐證犯罪事實之全部。 
    綜上，足認被告邱邦軒前述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已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又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謂之「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處理」則包含：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查被告邱邦軒運送前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上開土地堆置，並無為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行為，所為尚與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處理」行為有別，僅該當同法所定之「清除」行為。
  ㈡是核被告邱邦軒未依規定取得廢棄物之清除許可文件，而載運上揭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將該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堆置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罪嫌。被告邱邦軒與同案被告韓莉雯對於前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6　　日
                              檢　察　官  廖  啟  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  承  賢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